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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资料更改表格  请于适当空格加上“” 号。 

填妥表格后，本地客户可亲身交回任何一间招商永隆银行分行处理，而海外客户请邮寄至「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636号 - 招商永隆银行客户服务
中心」﹝客户服务热线：(852) 230 95555﹞。 

(A) 客户资料  

个人客户 / 公司客户名称：  

身份证明文件：  □ 香港身份证 □ 护照  □ 中国居民身份证 □ 商业登记证 □  有限公司注册证书 

 □ 公司注册证明书 □ 其他 (请注明)：  
号码：  

如从未提交税务相关资料，请填写下列栏位。  

税务居住地：  

注： 

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本行不应提供税务建议。  请注意，一般情况下您在某国家／司法管辖区有缴税义务未必代表您在该国家／司法管辖区有应缴税项。  
若您对当前税务居住地状态的定义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税务／法律顾问或当地税务机构。  

本人 / 公司现确认及声明（请选择全部适用方格）：  

□ 是 □ 否 本人/公司曾在任何国家/司法管辖区犯有税务罪行或逃税行为或因此被定罪。 

□ 是 □ 否 本人/公司目前正接受有关监管机构作税务调查或税务稽核。 

□ 是 □ 否 由于税务不合规问题，本人/公司曾参与任何自愿性税务合规计划。 

( 注：如以上任何答案为“是”，请亲身到任何一间分行更改客户资料。) 

(B) 更新客户资料 (只须填写更改之事项 )  

中文姓名 1 英文姓氏  英文名字 1  

只适用个人客户  个人及公司客户适用  

身份证明文件
1 ：  

□ 香港身份证 □ 护照 

□ 中国居民身份证 / 港澳通行证 

□ 其他 (请注明)： 
税务居住地：  

号码：  

性别：  □ 男 □ 女 

美国绿卡持有人：  □ 是 □ 否 
税务编号：  

国籍
1
：   

工作职位：   

雇主 /公司业务性质：    职业状况：  

□ 自雇 □ 退休 

□ 全职 □ 主妇 

□ 兼职 □ 学生  

雇主 /公司名称：   

开户原因 (可选多于一项) ： 

□  储蓄 (05)  □  个人用途 (06)  □  结算/分期付款账户 (02) 

□  移居本港 (07) □ 支薪 (01) □  投资 (16)  

□  其他 (请注明 ) (10) :  

(C) 更新联络资料 (只须填写更改之事项 )  

电话类别 国家编码 地区编码 电话号码 电话类别 国家编码 地区编码 电话号码 

住宅电话：     公司联络人电话：     

手提电话 
5
：     公司联络人姓名：  

公司电话 ：     传真号码 ：     

电邮地址：  
(请以此电邮地址作为本人接受招商永隆银行所有服务通知之电邮地址(包括电子结单提示)) 

地址类别 ：  

 中文地址只适用于中国内地及台湾，其他地区必须提供英文地址。  

 如需更改通讯地址，请填写(D)部份。 

住宅地址 3 
( 请注明国家及城市)  

 

 邮编 

银行专用  

CIF No. :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CMB Wing Lung Bank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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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更新联络资料 (续 ) (只须填写更改之事项 )  

地址类别 ：  

 中文地址只适用于中国内地及台湾，其他地区必须提供英文地址。  

 如需更改通讯地址，请填写(D)部份。 

公司地址 3 
( 请注明国家及城市)  

 

 邮编 

其他地址 
( 请注明国家及城市)  

 

 邮编 

删除资料 

(请注明) 

□ 住宅电话 □ 公司电话 □ 手提电话  

□ 传真号码 □ 公司地址 □ 其他地址  

(D) 更新账户指示  

□ 请以本人的以下地址作为本人(等)于贵行及/或其附属公司所开立之所有账户 6 的通讯地址 4。  

□  住宅地址 □  公司地址 □  其他地址 

(联名账户 2适用) 请注明联名账户持有者全名： 

  (如需更改与不同联名持有人的账户，必须分别递交更改资料表格更改联名账

户之通讯地址；如需更改联名账户持有人的地址，必须分别递交更改资料表格。)  

□ 请更新于贵行及/或其附属公司所开立之下列账户 6 的通讯地址 4 (如非更新所有账户)。  

(* 请于适当空格加上“” 号) 

个人 / 公司账户号码 *住宅 *公司 *其他 个人 / 公司账户号码  *住宅 *公司 *其他 

1.     2.      

3.     4.      

5.     6.      

7.     8.      

9.     10.      

联名账户号码 (如有) *住宅 *公司 *其他 联名账户号码 (如有)  *住宅 *公司 *其他 

请注明联名账户持有者全名：  

  (如需更改与不同联名持有人的账户，必须分别递交更改资料表格。) 

1.     2.      

3.     4.      

5.     6.      
 

 
 

生效日期：  (请预留七个工作天供本行更新记录。 )   

注意事项 : 

1  如须更改客户姓名、国籍或身份证明文件资料，请提供证明文件。 

2  如须更改联名账户通讯地址，请依照本行留存之授权签署安排。本行只会更改取得有效授权签署之账户通讯地址。 

3  邮政信箱不适用作住宅及公司地址。 

4  贷款客户更改通讯地址请提供地址证明。如属联名贷款账户，本行只会为此表格上签署之借款人更改通讯地址。 

5  客户所登记之手提电话号码亦将用以接收本行发出之短讯通知(只接受一个手提电话号码)。 

6  本表格不适用于香港人寿之保单、招商永隆保险顾问有限公司之保单、招商永隆保险有限公司之保单或银联信托有限公司之强积金账户。  

 

 

 

 

 

 

s.v.   

 

 

 

 

 

 

s.v.   

个人客户 / 公司授权签署及公司盖章(如适用)  联名户口持有人签署 (如需联名签署)  

日期：  日期： 
 

(如上述指示更改客户资料、新地址及/或联络方法之账户多于一个且使用不同签字式样者，请以各相关账户之原留印鉴签署。) 


